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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4 证券简称：ST 立方 公告编号：2025-075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及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风险提示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方数科”），因定期

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公司及相关人员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

知书》”）。根据《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年

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同时，2021、2022 年虚假记载的营业收入金额合计达

591,582,002.31 元，且占该 2 年披露的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的 50.91%；

公司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5.2 条第（六）项

的“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

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

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5.2

条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营业

收入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营业收入金额合计达到 5亿元以上，

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的 50%；”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起停牌，并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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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

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32025001 号）。因定期报

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公司及相关人员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

管局（以下简称“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25〕8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告知书》主要内容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汪逸、俞珂白、项良宝、杨威、靳先凤、 郭文娟、

任斐、马茂林、孙锋、孙剑非：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方数科)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

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现将我

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

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立方数科等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立方数科通过开展代理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2021 年至 2023 年，立方数科及其子公司与多家公司开展代理业务并采用总

额法核算。在前述业务中，立方数科及其子公司向下游转让合同标的前不拥有对

相关商品的控制权。其不参与货物运输，不承担向下游客户转让合同标的的主要

责任，不承担合同标的存货风险，无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立方数科采

用总额法对该部分业务进行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

会〔2017〕22 号，以下 简称《收入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2021 年至 2023 年，立方数科通过上述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其中，

2021 年虚增营业收入 218,356,861.18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39.10%,虚增营业

成本 218,356,861.18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47.76%；2022 年虚增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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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81,192.23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6.38%，虚增营业成本 38,481,192.23 元，

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6.74%；2023 年虚增营业收入 19,571,504.38 元，占当年营业

收入的 10.24%，虚增营业成本 19,571,504.38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11.92%。

（二）立方数科通过开展融资性贸易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2021 年至 2023 年，立方数科及其子公司与多家公司开展资金融通业务并采

用总额法核算。在前述业务中，立方数科及其子公司以提供资金支持、赚取融资

利差为目的，与上下游客户签订购销合同，向供应商先行垫付货款，给客户提供

一定账期并按一定比例收取资金使用费。该部分业务实质为融资性贸易，不符合

《收入准则》的规定要求，不应对该部分业务确认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2021 年至 2023 年，立方数科通过上述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其中，

2021 年虚增营业收入 61,369,807.67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10.99%，虚增营业

成本 58,757,392.91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12.85%；2022 年虚增营业收入

222,337,531.94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36.84%，虚增营业成本 216,453,332.32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37.94%；2023 年虚增营业收入 26,297,857.29 元，占当

年营业收入的 13.76%，虚增营业成本 25,656,442.20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15.63%。

（三）立方数科通过开展虚假贸易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

2022 年，立方数科与某公司开展虚假业务并采用总额法核算。前述业务无

商业实质，为合同、资金流转构成闭环的虚假贸易。该部分业务不应确认相应的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利润。2022 年，立方数科通过上述业务虚增营业收入

51,036,609.29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8.46%,虚增营业成本 50,526,218.56 元，

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8.86%，虚增利润总额 510,390.73 元，占当年利润总额绝对

值的 0.33%。

综上，立方数科通过开展代理业务、融资性贸易、虚假贸易虚增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利润总额，导致立方数科披露的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

记载。其中，2021年，虚增营业收入279,726,668.85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50.09%，

虚增营业成本 277,114,254.09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60.61%；2022 年，虚增营

业收入 311,855,333.46 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51.67%,虚增营业成本

305,460,743.11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53.54%，虚增利润总额 510,390.73 元，

占当年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0.33%；2023 年，虚增营业收入 45,869,361.67 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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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营业收入的 24.00%, 虚增营业成本 45,227,946.58 元，占当年营业成本的

27.55%。

上述违法事实，有立方数科公告、合同文件、账务资料、银行流水、询问笔

录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立方数科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

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

款“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 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

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

百九十七条第二款“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行为。

依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应当保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汪逸时任立方数科董事长，俞珂白时任立方数科董事、总经理，放任公司人

员开展代理、融资性贸易和虚假贸易，未勤勉尽责，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

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对立方数科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

项良宝时任立方数科常务副总经理、董秘、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报编制和

信息披露，未审慎核查案涉业务的实质，决定对案涉业务使用总额法核算，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对立方数

科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杨威时任立方数科副总裁、智能产品事业部总经理，负责软件、硬件业务销

售，立方数科 2021 至 2023 年年报涉嫌虚假记载的业务主要由其牵头开展，与立

方数科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存在直接关联，是立方数科上述违法

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

靳先凤时任立方数科财务副总监、运营副总监，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报

中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年度报告中财报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审慎核查案

涉业务的实质，参与决定对案涉业务使用总额法核算，与立方数科2021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存在直接关联，是立方数科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

郭文娟时任立方数科监事，负责母公司报表制作和母子公司报表明细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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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决定对案涉业务使用总额法核算，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

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立方数科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任斐时任立方数科监事，负责制作子公司北京北纬华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纬华元)、北京东经天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经天元)的会

计单据和报表，对北纬华元、东经天元业务实质未审慎核查，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是立方数科上述违法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马茂林时任立方数科副总裁，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底分管营销业务，

参与案涉业务的合同审批并签批同意，未审慎核查案涉业务的实质，与立方数科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存在直接关联，是立方数科上述违法行为的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孙锋时任立方数科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剑非时任立方数科独

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成员，在公司坚持采用总额法进行核算后，没有进一步开展

实质性核查，未勤勉尽责，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年度报告中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是立方数科上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 、对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万元罚

款；

二 、对汪逸、俞珂白、项良宝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0 万元罚款；

三 、对杨威、靳先凤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400 万元罚款；

四 、对郭文娟、任斐、马茂林、孙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0 万元罚款；

五 、对孙剑非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汪逸时任立方数科董事长，俞珂白时任立方数科董事、总经理，放任公司人

员开展代理、融资性贸易和虚假贸易，项良宝时任立方数科常务副总经理、董秘、

财务总监，未审慎核查业务性质并决定使用总额法核算，导致公司连续三年年报

存在虚假记载，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违法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

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8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四条

第一款第一项、第五条和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对汪逸、俞珂白、

项良宝采取 10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自我局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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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

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

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

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及市

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事先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

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

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起停牌，将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二）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根据《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5.2 条第（六）项规定的“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

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前述财务指标

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以及第

10.5.2 条第（七）项规定的“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实，公司

披露的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营业收入金额合计达到 5

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的 50%”的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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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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